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20年度四川省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督检查结果统计表（第四批）

	序号
	检验机构名称
	证书号
	主要违法事实
	涉嫌违反了《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检查
结论
	后处理意见建议
	备注

	1
	古蔺县宏永发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92305020061
	有证据证明未按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检测；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2
	泸州市蓝安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92305020032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公示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的自我声明。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七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3
	泸州三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92305020214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条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4
	泸州友邦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2305020070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条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5
	眉山市岷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92305020164
	有证据证明未按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检测；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6
	眉山市彭山区顺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92305020164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检测；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有证据证明基本条件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要求；
有证据证明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失实。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第九条第四项
第三十条
第四十二条第三项
第四十三条第一、三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7
	平昌县新东亿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182305020352
	
	
	通过
	
	
	

	8
	通江县新东亿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182305020294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对人员进行有效管理。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第四十二条第一、二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9
	武胜县佳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52305020199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检测；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第三十条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10
	宜宾顺心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92305020097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授权签字人李新不符合规定要求；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公示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的自我声明。
	第二十五条第一、二项
第二十六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第四十二条第一、二、三、七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11
	屏山县龙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82305020274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进行变更手续；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公示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的自我声明。
	第十二条第二项
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五、七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12
	宜宾市红双商贸有限公司
	152305020158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公示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的自我声明。
	第二十五条第一、二项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七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13
	江安县万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192305020143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公示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的自我声明。
	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七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14
	宜宾市雅通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72305020354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出具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有证据证明未按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报告和档案进行管理、保存；
有证据证明未按规定公示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的自我声明；
有证据证明未按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检测。
	第二十五条第一、二项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第四十二条第一、三、七项
	不通过
	由属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处理
	
	

	15
	泸州乾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72305020033
	未进行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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